
2015年2月 ， 怀柔工商分局
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 怀
柔区某印刷厂涉嫌通过不正当竞
争手段承揽印刷业务 ,并对其行
为进行了立案调查。 经查， 2014
年10月该印刷厂为了拉拢客户 ，
在承印某出版社书刊印刷业务
时， 在对方支付48647.48元的印
刷费之后 ， 以 “业务员应付工
资” 的名义支出现金4803元， 由
印刷厂业务员刘某签字代领并交
给出版社工作人员。 根据上述事
实， 执法人员认定该印刷厂违反
了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8条之
规定， 构成了账外暗中给予回扣
的商业贿赂行为， 依法对该印刷
厂作出罚款25000元的处罚。

该印刷厂在支付客户回扣
时 ， 采取了记假账的方法来平
账， 即把实际上支付给客户的钱
款在账上作成 “业务员应付工
资” 来掩盖违法事实。 这种没有
在法定财务账册中真实记载经营
活动的双方经济往来行为， 就是
账外暗中给予回扣的行为， 定性
为商业贿赂。 该印刷厂虽然只给
了一笔回扣， 但其违法的主观故
意性比较明显， 一次给予的数额
也较大， 所以本案没有按最低限
罚款， 作出罚款25000元的处罚。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法律咨询台】

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以排斥
竞争对手为目的， 为争取交易机
会， 暗中给予交易人和能够影响
交易的其他人员以财物或其他好
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
妨碍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 容易
造成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竞争，
破坏公平竞争秩序， 也使假冒伪
劣商品有了可乘之机。 近年来，
怀柔工商分局加大对商业贿赂违
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进一步规范
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行为， 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

怀柔工商专栏

企业暗中给予回扣
工商依法严厉查处

法规链接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8条

规定： 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
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
买商品。 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
位或者个人回扣的 ， 以行贿论
处； 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
中收受回扣的， 以受贿论处。 经
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可以以
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 可以给中
间人佣金。 经营者给对方折扣、
给中间人佣金的 ， 必须如实入
账。 接受折扣、 佣金的经营者必
须如实入账。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22条
规定： 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
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
品，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不构成犯罪的， 监督检查
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
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
得的， 予以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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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打破平静生活

满打满算， 今年12月份才46
岁周岁的王小兰以前一直生活在
山东省偏远的农村。 拮据的日子
迫使她在2009年来到北京打工 ，
经老乡介绍找到一份在西四环一
家外资超市当服装专柜促销员的
工作。

她促销的衣服是品牌服装 ，
生产厂家是浙江的公司， 其劳动
关系也在这家公司。 当促销员是
辛苦的， 每月工资1800多元， 工
作时间却每天不能低于10个小
时。 即使没有双休日、 节假日 ，
甚至没有加班费， 但想到自己正
在读高中的儿子， 她忍了。

她常常对同事说， 在超市干
活儿虽然累点儿、 苦点儿， 但发
钱比较快， 月月都有收入， 比在
农田干一季才能有收入强多了。
况且， 在超市上班风刮不着， 雨
淋不着 ， 她说 ： “比当农民好
受！” 因此， 虽然每天早出晚归，
她一干就是三年， 并且没动过地
儿。

2011年12月的一天， 王小兰
像往常一样在为客人介绍衣服时
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 第二天，
她向公司领导请了半天假， 到医
院进行检查。 医院的检查结果简
直是个晴天霹雳， 医生告诉她：
“你得了乳腺癌， 需要立刻手术，
手术费需要几万元。”

听到这个结果， 王小兰欲哭
无泪 。 在家里东拼西凑凑了些
钱 ， 在医院顺利做了手术 。 可
是， 由于公司没有为她缴纳社会
保险， 医疗费无法报销。 手术结
束后， 她向公司请假回老家继续
治疗。

病情好转却突遭辞退

2012年6月 ， 王小兰病情好
转后回到北京。 她本想到超市继
续上班， 但公司的做法令她大为
惊讶！ 原来， 早在3个月前， 公
司就把她辞退了。

“不让我干怎么不通知一声，

让我有个准备？” 王小兰的同事
小陈说： “当时， 王小兰念叨了
几句这样的话 ， 就不再说什么
了。 不过， 整个人看着都非常没
有精神 ， 更没法与生病之前相
比。”

“我们几个好姐妹知道她心
里不好受， 就尽量抽时间陪她，
或打电话给她宽心 。” 小陈说 ：
“后来 ， 她跟公司打起了官司 ，
由头是没有事先通知她就把她辞
退了。”

“既然公司不讲情面 ， 我们
也都支持王小兰打这场官司 。”
小陈说： “她在公司工作3年得
了病， 病情好转后突遭辞退， 实
在不公平！ 她说过， 公司要不这
样做， 她就不提因公司不缴社保
无法报销医药费这回事了。 现在
到了这一步， 还要把公司不签劳
动合同这个事拿出来说说。”

五千元请律师官司败诉

起初， 王小兰只想问问公司
为什么不吭声辞退她， 也没想着
要什么经济补偿。 但找到公司在
北京的负责人刘总经理后， 刘总
经理竟说： 这是公司的决定， 他
也无能为力， 如果对公司的决定
不服就走法律程序。

法律程序是什么东西？ 该怎
么走？ 对此一窍不通的王小兰开
始四处打听， 问过一家又一家律
师事务所、 接触一个又一个律师
后， 她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在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 通过法律程
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一个正确
而有效的方法。

可是 ， 打官司不懂法律不
行 ， 自己不懂法律又没打过官
司， 她只能聘请律师。 而聘请律
师打官司没有钱是不行的， 钱又
不能太多。 太多了， 她掏不起。
最后， 她终于找到一家律师事务
所， 律师答应收5000元就可以替
她打这场官司。

这位律师代王小兰申请了劳
动仲裁， 要求公司依法赔偿她的
医疗费、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
工资差额、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

经济赔偿金， 以及未缴纳社会保
险的经济补偿 、 病假工资等款
项。

“这么多钱， 公司能给吗？”
王小兰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律师说这些主张都是有法律依
据的， 打赢官司没有问题！

然而， 仲裁委的裁决几乎是
一个彻头彻尾的败诉裁决 。 此
时， 律师又告诉王小兰说： 对裁
决不服， 可以再起诉。

王小兰听从律师的建议， 又
向法院起诉， 可是法院的判决结
果和仲裁结果一样， 仅仅判决公
司赔偿王小兰病假工资等16000
元。

这1万多元对王小兰来说简
直是杯水车薪。 然而， 判决发生
了法律效力， 王小兰只能接受。

一连串的打击， 使她对生活
不再抱任何希望， 只能是过一天
算一天。 但2013年9月 ， 她的儿
子考上新疆大学这个消息， 是她
几年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只要儿子有出息， 自己再苦
再累都值得。 孩子上学需要学费
和生活费， 为让儿子上学期间能
过的好一点， 她把打官司要回的
16000元除了支付5000元的律师
费， 其余全部让儿子带到学校。

援助律师支招儿再索赔

官司败诉后， 王小兰对判决
不服， 多方打听找到了致诚公益
法律援助中心， 张志友律师接待
了她。 听完她的遭遇， 张志友十
分同情她， 但判决已经生效， 想
申请再审翻案几乎不可能了。

既然不能申请再审， 能不能
再重新立案， 主张其他权益呢？
张志友经过分析， 认为王小兰之
前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
金， 仲裁和法院都认为没有证据
证明违法解除 ， 所以都没有支
持。 但是， 王小兰属于医疗期满
后劳动合同终止， 用人单位应当
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金。 此外， 社会保险补偿也可以
主张， 况且还有一些医疗费也没
有主张过。

可是， 重提仲裁也有难题 ，
那就是双方劳动关系2012年3月
已经解除， 此时已经过去了两年
多， 存在仲裁时效的问题。 张志
友将案件风险告知王小兰， 只能
试着打这个官司。

王小兰说自己打了几年官
司， 也懂得一些法律知识， 对律
师说的都懂， 对张志友能免费帮
助她就已经很满足了， 无论官司
胜负都能接受。

仲裁庭审之时突闻噩耗

2015年3月27日 ， 王小兰后
续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争议案件，
在丰台仲裁委开庭 。 开庭前一
周， 张志友告诉在老家的王小兰
携带证据原件到庭。 她答复说自
己的病情现在有些严重， 如果无
法参加庭审就委托自己的姐姐将
案件材料带过来。

开庭当天 ， 王小兰的姐姐
说， 王小兰的病情有些严重让她
来了。 庭审中， 公司律师认为王
小兰的各项请求超过了两年的仲
裁时效 ， 再次主张没有法律依
据， 仲裁委不应当支持。 张志友
提出， 王小兰多年来一直和公司
打官司， 虽然请求不一样， 但也
可以引起仲裁时效中断。

仲裁员听取了双方的意见 ，
认为援助律师关于仲裁时效中断
的主张有法律依据， 关于医疗费
的数额需要社保中心核实。 仲裁
庭审结束后， 仲裁员询问双方是
否接受调解， 公司律师表示同意
调解。 最终， 双方将数额基本确
定为13000元。

调解数额确定后， 张志友希
望让王小兰本人确认一下， 让王
小兰的姐姐和她打电话， 但王小
兰的姐姐推拖说电话无法联系
上。 张志友感觉这里边可能有事
情隐瞒， 经再次追问， 最后， 王
小兰的姐姐告诉律师， 在3天前，
王小兰已因为癌症复发去世了。

“在去世时她告诉我 ， 她唯
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儿子，
这个案子不管最后多少钱都希望
留给儿子， 这是她唯一的遗愿。”
王小兰姐姐说。

王小兰的姐姐担心公司得知
王小兰去世的消息拒绝赔偿， 所
以才隐瞒这一事实。

法援员工完成最后遗愿

张志友得知王小兰去世的消
息， 马上和仲裁员沟通， 提出先
终止仲裁庭审， 待和王小兰的儿
子沟通后， 由其儿子刘强代为参
加仲裁， 并将仲裁申请人变更为
刘强。

张志友电话和刘强沟通， 并
为其邮寄法律援助手续， 刘强本
人也接受律师已经谈好的13000
元的调解方案。 律师将相关手续
准备齐全后 ， 将材料提交仲裁
委。

近日 ， 仲裁委再次主持庭
审， 将仲裁申请人由王小兰变更
为刘强， 公司一次性支付刘强各
项补偿13000元 ， 并在调解书生
效后15日内打到刘强的个人账
户。

江小培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员工求助法援支招
母子接力打官司获赔2.9万

促销员工作期间患乳腺癌 公司趁机解除劳动合同

1.3万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 它对刚刚过世的王小兰的家人来讲， 意
义非同寻常。 它是王小兰获得的一笔迟到的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 帮王小兰完成了人生
最后一桩心愿———“不管最后多少钱都希望
留给儿子”。 而这也是她唯一的遗愿。

9月11日， 记者了解到， 王小兰读大学的儿
子含泪收下了这笔钱……


